
 

動物及其產品循國內航線進出馬祖地區檢查申請表 

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編號：□入馬□離馬(申請書號：         ) 

申 請 人 

姓名 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 

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通訊

地址 
 

□ 

動物產品

或非犬貓

活動物 

依「動物及其產品進出金門馬祖地區檢查規則」，攜帶偶蹄或禽類動物產品或

偶蹄、單蹄與禽鳥類活動物離開馬祖地區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□聲明非來自大陸地區且僅供自用(禽蛋自用無健康證明文件限 5公斤以內)。 

□檢具連江縣政府出具健康證明文件。 

□檢具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。 

□ 

犬貓進出

申 請 

品種  晶片號碼  

狂犬病疫苗 

注射日期 
    年  月  日 

狂犬病疫苗 

注射地點 
      縣(市) 

申請人簽名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上由申請人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運送方式 
□旅客攜帶   □旅客託運   □郵寄   □貨運   

郵寄、貨運偶蹄類或禽類動物產品檢具自用申請書重量限 20 公斤以下。 

乘坐船機資料 

及出發/目的地 

□飛機編號____________  □船舶名______________   

出發地_____________→目的地_____________ 

收貨連絡人 

□同申請人 

姓名 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品名及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/顆（隻） 

檢查結果 

合格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/顆（隻） 

不合格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/顆（隻） 

不合格原因 

□產自國外農產品檢疫物且不具檢疫證 

□狂犬病預防注射或寵物登記狀態不符規定 

□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備註 □本批檢查不合格動物及其產品已陳報鈞長並登錄動植物銷燬紀錄單 

檢查人員：  單位主管： 
 


